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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郭倍华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大股东减

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26），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郭倍华持有公司股份123,496,4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2%），郭倍华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
月内，即2025年11月3日起至2026年2月2日止，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173,313股
（不超过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86,656股（不超过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1%）。

近日，公司收到郭倍华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郭倍华女士于2025
年11月13日至2025年11月24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640,500.00 股，以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01,00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041,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本次
权益变动后，郭倍华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23,496,474股减少至121,454,97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由30.22%减少至29.72%。

郭倍华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刘少云、韩丹、盐城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盐城珑欣”）为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2,848,51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64.32%。其中郭倍华持有123,496,4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2%；刘少云持有公司股份118,159,101股，占总股本的 28.91%；韩丹持有公司股份 3,021,890股，占总股本的 0.74%；盐城珑欣持有18,171,047股，占总股本的4.45%。本次减持后，刘少云、韩丹、盐城珑欣的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郭
倍华女士持股数量由123,496,474股减少至121,454,974 股。本次减持完成后郭倍华女士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0,807,012股，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从64.32%减少至63.82%，持股比例
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郭倍华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沙路9号
2025年11月13日至2025年11月24日期间

2025年11月13日至2025年11月24日期间，郭倍华女士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1,640,500 股，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01,000股，合计减持
公司股份2,04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
基于上述情况，郭倍华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 64.32%减少至
63.82%，持股比例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侨银股份
增加□ 减少R

权益变动股数（股）
2,041,500
2,041,50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R 否□

权益变动比例
0.50%
0.50%

002973
有R 无□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郭倍华

刘少云

韩丹

盐 城 珑
欣

合计

注1：有限售条件股份包含高管锁定股数；
注2：本公告披露的股权比例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股权比例计算均按四舍五入原则列示，如存在误差均为四舍五入导致。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23,496,474
28,661,619
94,834,855
118,159,101
29,539,775
88,619,326
3,021,890
755,473
2,266,417
18,171,047
18,171,047
-
262,848,512
77,127,914
185,720,598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是R 否□
公司于2025年10月1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126），郭倍华拟在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173,313股（不超过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2%），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086,656股（不超过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倍华女士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
份 2,04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0%。本次减持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本次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是□ 否R

是□ 否R

占总股本比例（%）
30.22
7.01
23.21
28.91
7.23
21.69
0.74
0.18
0.55
4.45
4.45
-
64.32
18.87
45.45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21,754,974
26,620,119
94,834,855
118,159,101
29,539,775
88,619,326
3,021,890
755,473
2,266,417
18,171,047
18,171,047
-
260,807,012
75,086,414
185,720,598

占总股本比例（%）
29.79
6.51
23.21
28.91
7.23
21.69
0.74
0.18
0.55
4.45
4.45
-
63.82
18.37
45.45

二、其他相关说明1．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郭倍华女士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
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股东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郭倍华出具的《关于股份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证券代码：002936 证券简称：郑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5-046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328,515,000股，占本行A股股份的 4.6455%，占本行总股份的

3.6132%。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概况及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1485号）核准，本行非公开发行A股 1,000,000,000股，并于 2020年 11月 27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非公开发行A股完成后，本行总股本由6,514,125,090股变为7,514,125,090股，其中，A股
5,844,325,090股，H股1,669,800,000股。

本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
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预
案的议案》，同意本行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股份转增1
股股份，并于2021年12月20日实施完毕。转增后，本行总股本由7,514,125,090股变为8,265,537,599
股，其中，A股6,428,757,599股，H股1,836,780,000股。

本行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预案的
议案》，同意本行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股份转增1股股
份，并于 2023年 7月 3日实施完毕。转增后，本行总股本由 8,265,537,599股变为 9,092,091,358股。
此后，截至本公告日，本行未有派发红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情况，总股本未发生变化，其中，按股
份类别分类，A股7,071,633,358股，H股2,020,458,000股；按股份性质分类，有限售条件股份370,851,
469股，无限售条件股份8,721,239,889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认购的本行非公开发行
的A股股份，2020年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认购股份数量分别为 171,500,
000股、100,000,000股，合计 271,500,000股。经转增后，该等股份数量分别转增为 207,515,000股、
121,000,000股，合计328,515,000股，占本行A股的4.6455%，占本行总股本的3.6132%。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承诺：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承诺，自本行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不由本行回购其持有的本
行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二）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承诺：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承诺其认购的
本行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行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60个月内不予转让。

截至本公告之日，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
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行资金的情况，本行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328,515,000股，占本行A股股份的 4.6455%，占本行总股份的

3.6132%，占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后无限售条件股份的3.6301%。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2户法人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全称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207,515,000
121,000,000
328,515,000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207,515,000
121,000,000
328,515,000

备注

无质押、冻结股份

冻结121,000,000股

-
注：
1.本行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时，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认购股

份数量分别为171,500,000股、100,000,000股，经本行2021年12月、2023年7月分别实施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均为10转1）后，该等股份数量分别转增为171,500,000股*110%*110%=207,515,000股、100,
000,000股*110%*110%=121,000,000股，合计328,515,000股，本次全部解除限售。

2.质押股份及司法冻结股份情况，系截至2025年11月17日收市后的数据。
四、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A股

H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上市流通前

370,851,469
8,721,239,889
6,700,781,889
2,020,458,000
9,092,091,358

变动增减（＋，－）

-328,515,000
+328,515,000
+328,515,000

-
-

本次上市流通后

42,336,469
9,049,754,889
7,029,296,889
2,020,458,000
9,092,091,358

注：上表变动情况是根据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而作出，实际情况以登记结算公司数据为准。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行相
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本行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本行关于部分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书；
（二）本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三）本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股本结构表；
（四）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行部分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5日

特别提示

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铀业”或“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2151号）。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人（联席主

承销商）”或“保荐人”）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

和中信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4,818.1818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2.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17.89元/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7,445.454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7,445.454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无需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160.9273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5,211.80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30.00%。

根据《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377.1608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股份的 40.0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6,949.1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211.8273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股份的3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160.9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股份的70.00%。回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0433935265%，申购倍数为2,304.49120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缴款环节，并于2025年11月

2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5年11月25日（T+2日）16:00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

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

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3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70%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30%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获配的股票限售期为

36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

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

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

期间，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

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

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深证上[2025]267号）、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者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者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者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

基金或者其下属企业。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7,445.454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7,445.4545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一致，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股份无需向网下发行进行回拨。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单和缴款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

华能核电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昆仑资本有限公

司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

期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类型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

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

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

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缴款金额

（万元）

25,000

25,000

25,000

25,000

12,500

12,500

12,500

12,500

150,000

限售期

（月）

36

12

12

12

12

12

12

12

-

上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关于本次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5年11月20日（T-1日）公告的《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战略配售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

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参与战略配售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5年11月19日（T-2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7.89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443,997.27万元。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合计150,000.00万

元，共获配7,445.4545万股，获配金额共计1,331,991,810.05元。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

项，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25年11月27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合计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名称

中国核工业集团资

本控股有限公司

华能核电开发有限

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昆仑

资本有限公司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中电科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

调整基金二期股份

有限公司

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类型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长期投资意

愿的大型保险公

司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

投资基金或其下

属企业

获配股数

（股）

12,409,095

12,409,090

12,409,090

12,409,090

6,204,545

6,204,545

6,204,545

6,204,545

74,454,545

获配股数

占本次公

开发行数

量的比例

5.00%

5.00%

5.00%

5.00%

2.50%

2.50%

2.50%

2.50%

30.00%

获配金额

（元）

221,998,709.55

221,998,620.10

221,998,620.10

221,998,620.10

110,999,310.05

110,999,310.05

110,999,310.05

110,999,310.05

1,331,991,810.05

限售期

（月）

36

12

12

12

12

12

12

12

-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28号]，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

号]），深交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2025年修订）》（深证上[2025]267号，以下简称“《业务实施细则》”）、《深圳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2018]279号）、《深圳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深证上[2025]224号），中

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证券业协会”）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

则》（中证协发[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

发[2025]57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

发[2024]27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

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5年11月21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披露的53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65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

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

为20,863,04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

方法，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

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A类投资者

B类投资者

总计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15,670,440

5,192,600

20,863,040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75.11%

24.89%

100.00%

初步配售股数

（股）

39,635,675

12,482,598

52,118,273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76.05%

23.95%

100.00%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0.02529328%

0.02403921%

-

注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2：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银行理财产

品、保险资金、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其余为B类投资者。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本次

网下配售没有余股产生。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56051595、010-56051599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2、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0262072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5日

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铀业”或“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2151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或“保荐人”）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和中信证券以下合称“联

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5年11月25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2025年11月2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

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中国铀业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根据《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

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11 月 24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11 室主持了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末“4”位数

末“5”位数

末“6”位数

末“7”位数

末“8”位数

末“9”位数

中签号码

6139,1139,3639,8639

72240,22240,97754

394000,894000,684876

0923316,2923316,4923316,6923316,8923316,6381696,1381696,3881696,8881696

90445507,40445507,60208592

296913434,301208821,147754596,082360529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中国铀业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43,218个，每个中签号码

只能认购500股中国铀业股票。

发行人：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5日

中国铀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公募基金
产品风险等级更新的公告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30号]）、《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实施指引（试行）》（中证协发〔2017〕153号）、《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中
基协发〔2017〕4号）等监管规定及《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销售适用性管理办法》、《东兴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基金产品或者服务风险等级评估指引》，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严格遵循投
资者利益优先原则，积极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对旗下公募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进行了评估。本通知
适用于本公司发行的向投资者公开募集的公募基金产品（以下简称“公募基金”或“产品”）。

本公司提供的公募基金风险等级，按照风险由低到高排序，依次划分为：低风险等级（R1）、中低风
险等级（R2）、中风险等级（R3）、中高风险等级（R4）和高风险等级（R5）共五个等级。

本公司于2025年11月对旗下公募基金产品风险等级进行了评估，根据产品运作情况，调整了旗
下东兴改革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01708、C类份额基金代码：
019151）、东兴蓝海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02182、C类份额基金代
码：019166）、东兴未来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04695、C类份额基金
代码：007550）、东兴兴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份额基金代码：009327、C 类份额基金代码：
009328）、东兴宸瑞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份额基金代码：012297、C 类份额基金代码：
012298）、东兴宸祥量化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份额基金代码：013166、C 类份额基金代码：
013167）、东兴数字经济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20440、C类份额基金代码：
020441）、东兴成长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21390、C类份额基金代码：
021391）、东兴医药生物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20830、C类份额基金代

码：020831）、东兴宸泰量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21812、C类份额基
金代码：021813）、东兴红利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22157、C类份额基金代码：
022158）、东兴中证A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24274、C类份额基金代码：
024275）、东兴产业升级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基金代码：024396、C类份额基金代码：
024397）的风险等级，旗下其它公募基金产品风险等级未发生变动。

根据此次产品风险等级评估结果，本公司将于2025年11月27日起更新旗下产品的风险等级，详
见附件《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产品适当性风险等级划分一览表》。

本公司对旗下公募基金风险等级的划分保有最终解释权。
风险提示：
1.销售机构根据投资者适当性法律法规对基金进行风险评价，不同的销售机构采用的评价方法

不同，因此不同销售机构对基金的风险等级评价结果可能存在不同。
2.投资者购买基金后，所购买的基金产品风险等级可能因市场或运作情况等影响而发生调整，并

可能超出投资者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从而可能产生不利后果和损失。投资者应及时关注基金风险等
级的变化并谨慎决策，以确保自身的投资决策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3.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及归属的风险等级，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
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通知。
附件：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产品适当性风险等级划分一览表

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5日

附件：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产品适当性风险等级划分一览表

基金代码

002759
002760
003545
009617
011024
007091
015542
007769
013333
007394
007395
008165
013164
013165
014716
014717
013428
013429
015243
015244
001708
019151
002182
019166
004695
007550

基金简称

东兴安盈宝A
东兴安盈宝B

东兴兴利债券A
东兴兴利债券C
东兴兴利债券D

东兴兴福一年定开A
东兴兴福一年定开C

东兴兴瑞一年定开债A
东兴兴瑞一年定开债C
东兴兴财短债债券A
东兴兴财短债债券C
东兴鑫远三年定开

东兴兴盈三个月定开债A
东兴兴盈三个月定开债C

东兴兴源债券A
东兴兴源债券C

东兴鑫享6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发起A
东兴鑫享6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发起C

东兴连裕6个月滚动持有债A
东兴连裕6个月滚动持有债C

东兴改革精选混合A
东兴改革精选混合C
东兴蓝海财富混合A
东兴蓝海财富混合C
东兴未来价值混合A
东兴未来价值混合C

基金类型

货币型
货币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债券型
混合型
混合型
混合型
混合型
混合型
混合型

调整后风险
等级
R1
R1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4
R4
R4
R4
R4
R4

调整前风险等级

R1
R1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2
R3
R3
R3
R3
R3
R3

风险等级调整情况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上调
上调
上调
上调
上调
上调

009327
009328
012297
012298
013166
013167
009116
009117
017507
017508
020440
020441
020913
020914
021390
021391
020830
020831
020833
020834
021812
021813
022157
022158
024274
024275
024396
024397

东兴兴晟混合A
东兴兴晟混合C

东兴宸瑞量化混合A
东兴宸瑞量化混合C
东兴宸祥量化混合A
东兴宸祥量化混合C
东兴中证消费50A
东兴中证消费50C

东兴连众一年持有期混合A
东兴连众一年持有期混合C
东兴数字经济混合发起A
东兴数字经济混合发起C

东兴鑫颐3个月滚动持有纯债A
东兴鑫颐3个月滚动持有纯债C

东兴成长优选混合发起A
东兴成长优选混合发起C

东兴医药生物量化选股混合A
东兴医药生物量化选股混合C

东兴兴诚利率债A
东兴兴诚利率债C

东兴宸泰量化选股混合发起A
东兴宸泰量化选股混合发起C

东兴红利优选混合A
东兴红利优选混合C

东兴中证A500指数增强A
东兴中证A500指数增强C
东兴产业升级混合发起A
东兴产业升级混合发起C

混合型
混合型
混合型
混合型
混合型
混合型

被动指数型股票基金
被动指数型股票基金

混合型
混合型
混合型
混合型
债券型
债券型
混合型
混合型
混合型
混合型
债券型
债券型
混合型
混合型
混合型
混合型

增强指数型股票基金
增强指数型股票基金

混合型
混合型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3
R3
R4
R4
R2
R2
R4
R4
R4
R4
R2
R2
R4
R4
R4
R4
R4
R4
R4
R4

R3
R3
R3
R3
R3
R3
R4
R4
R3
R3
R3
R3
R2
R2
R3
R3
R3
R3
R2
R2
R3
R3
R3
R3
R3
R3
R3
R3

上调
上调
上调
上调
上调
上调
维持
维持
维持
维持
上调
上调
维持
维持
上调
上调
上调
上调
维持
维持
上调
上调
上调
上调
上调
上调
上调
上调


